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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估单
项目编号：康正评字2023-1-0286-P01DYGJ3号
	项目名称
	北京市平谷区迎宾街1号院17号楼17层2单元1704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

	委托人
	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

	抵押物
	坐落
	北京市平谷区迎宾街1号院17号楼17层2单元1704

	
	权属文件
	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7）平不动产权第0013938号]

	
	权利人
	邢彦红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95.2

	
	共有情况
	房屋单独所有
	房屋性质
	商品房

	
	规划用途
	办公
	现状用途
	住宅

	
	建筑结构
	钢筋混凝土
	建成年代
	2015

	
	房屋总层数
	18
	所在层数
	17

	
	土地使用权类型
	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	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
	2062年8月1日

	
	抵押权
	无
	租赁权
	无

	
	其他
	估价对象现状门牌号为1703。

	估价目的
	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

	价值时点
	2023年4月19日

	估价结果
	总值（万元）
	135

	
	大写金额
	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元整

	
	楼面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
	14207


备注：
1.本《评估单》中所列估价结果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，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，所列估价结果仅供参考，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为准。
2.本《评估单》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，不做其他目的之用。提请金融机构注意，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，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，本《评估意见函》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，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。
3.估价对象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7）平不动产权第0013938号]证载房号与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对象的门牌号不一致。根据不动产权利人出具的《领勘人声明》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，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7）平不动产权第0013938号]证载房号与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对象的门牌号实际为同一地址。本次评估以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所载坐落为准。
4.本《评估单》自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3年4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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